家庭住房、资产、收入等情况查询授权书


    因本家庭提出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本家庭同意按我区有关规定，将家庭住房、资产、收入等情况的查询权授予审核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并自愿承担此次授权查询引起的相应法律责任。请不动产中心、公安、工商、税务、社保、银行、证券、保险及其它相关机构凭此授权书予以配合。
[bookmark: _GoBack]本授权书有效期从本人提出申请之日起至终止享受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之日止有效。

授权人（签字加指模）：

申请人：                   配偶:                    
子女：                                           

（查询所涉及的家庭成员均需授权，未满十八周岁由监护人授权）

                                                    
                                                              年      月     日


